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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改革、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改革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关于新配套制

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等有关规定，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5年10月2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

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监事。 上述事项经公司于2025

年11月17日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公司监事会停止履职，监事侯增先生、金晓帆

女士、马凝晖女士因公司治理结构调整，在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中担任的职务自动解任。 解任后，侯增先

生、金晓帆女士不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马凝晖女士仍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上述人员原定监事任期为2027年7月12日止。 截至本公告日，均未持有公司股份且不存在应当履行

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马凝晖女士、侯增先生、金晓帆女士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公司对各位监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

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选举职工代表董事情况

根据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于2025�年11月1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2025年第一

次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民主表决，选举常虹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

见附件）。 常虹先生由第六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变更为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同时继续担任

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公司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职工代表董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有关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本次选举完成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

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会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常虹先生，1972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 1994年8月-1998年7月

进入北京京高综合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任销售经理。 1998年8月-1999年9月进入英福科技有限公司，任

高级销售经理。 2000年10月进入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历任电子商务事业部市场经理，

市场发展部高级市场经理，市场发展部经理，综合事业部经理，深圳分公司经理，董事长办公室战略发展

经理，总经理办公室主任，董事长办公室战略发展总监，技术服务中心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兼董事会秘书。

截至目前，常虹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0.06%，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

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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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1月17日15:0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7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11月17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67号银都大厦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

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郑大伟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56人，合计代表股份111,950,484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7748%，其中中小投资者共计152名，代表股份1,002,2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3382%。

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1）现场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3人，代表股份76,341,4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5.7594%。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共153人，代表股份35,609,0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015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1,230,3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68%；反对711,1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52%；弃权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8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282,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1521%；反对711,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9500%；弃权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80%。

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已获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11,540,88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41%； 反对384,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0%；弃权25,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29%。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592,6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1321%；反对38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3135%；弃权25,6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43%。

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11,547,98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05%； 反对380,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99%；弃权22,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97%。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599,7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8405%；反对38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9643%；弃权22,0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51%。

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4.01《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11,728,48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17%； 反对198,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5%；弃权2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08%。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780,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8500%；反对19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253%；弃权2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48%。

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已获通过。

4.02《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1,213,7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19%；反对713,5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73%；弃权2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207%。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265,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4958%；反对713,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1894%；弃权23,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148%。

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已获通过。

4.0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11,213,88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20%； 反对713,

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72%；弃权2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07%。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265,6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5058%；反对713,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1794%；弃权23,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148%。

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已获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11,721,28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53%； 反对204,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8%；弃权2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19%。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773,0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1316%；反对20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239%；弃权2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45%。

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孙振、王天宇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会议

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作为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的法律顾问，受公司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

会” ）。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对本

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

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

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

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独立、客观、公正地审查了公司本次股东会的有关文件和材料，并遵

循审慎性及重要性原则。 本所律师得到公司如下保证，即其已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所必需的材料，所提供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有

关副本、复印件等材料与原始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和召集人的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发表意见，不对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

表意见。 本所经办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核查， 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 《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相关出席会议股东符合资格。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 不得被任何人用作其他任何目

的。 本所见证律师现场及网络视频参加会议并进行见证。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本所律师对公司所提供的相关文件和

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 ，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

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之规定出具法律意

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程序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一）2025年10月2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5�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二）公司于2025年10月25日在指定媒体发布了《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以下合称“《会议通知》” ）。《会议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人、召开时间、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出席对象、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会议审议议案、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现场会议联系方式等内容。会议通知内容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程序

根据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签名表、身份证明，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共3名。有关的授权委托书已于本次股东会召开前置备于会议召开地点。经本所律师见证，股东提供

的授权委托书及其它相关文件符合形式要件，授权委托书有效。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均已在公司制作的签名表上签名。 经本所律师验证，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均为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于2025年11月17日（星期一）15:00在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67号银都大厦公

司会议室。

经核查，本次股东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7日上午9:

15-9:25、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11月17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

（一）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本次股东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11月12日。经查验，出席公司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共3名，代表股份76,341,4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7594%。 经核查，上述股东均为

2025年11月12日股权登记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并持有公司股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在有效时间内，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直接投票的股东共有

153名，代表股份35,609,0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153%。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共15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002,25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0.3382%。

（二）列席会议的人员

除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外，列席会议的人员包括部分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其参会资格合法、有效。

四、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会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各项议案逐项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二）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表决时按照《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计票、监票；表决票经清点后当

场公布。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其代理人未对现场投票的表决结果提出异议。

（三）经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果，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111,230,383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3568%；反对711,1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352%；弃权9,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82,1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28.1521%；反对711,101股，弃权9,000股。

本所律师认为，《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制定〈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111,540,883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6341%；反对384,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430%； 弃权25,60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2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592,6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59.1321%；反对384,000股，弃权25,601股。

本所律师认为，《关于制定〈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制定〈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111,547,983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6405%；反对380,5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399%； 弃权22,00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599,7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59.8405%；反对380,500股，弃权22,001股。

本所律师认为，《关于制定〈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4.01�《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111,728,484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8017%；反对198,7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75%； 弃权23,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08%。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80,2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77.8500%；反对198,700股，弃权23,300股。

本所律师认为，《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获得通过。

4.02�《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111,213,783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3419%；反对713,50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373%； 弃权23,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0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65,5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26.4958%；反对713,501股，弃权23,200股。

本所律师认为，《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获得通过。

4.0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111,213,883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3420%；反对713,40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372%； 弃权23,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0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65,6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26.5058%；反对713,401股，弃权23,200股。

本所律师认为，《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获得通过。

5.《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111,721,284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7953%；反对204,7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28%； 弃权24,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1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73,0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77.1316%；反对204,700股，弃权24,500股。

本所律师认为，《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获得通过。

注：“中小投资者” 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高于5%股

份的股东。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会议表决

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经见证律师、本所负责人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好

张学兵王天宇

经办律师： 好

孙振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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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兴宁市官汕路99号本公司技术中心大楼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43,919,57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623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黄丙娣女士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以视频通讯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张媚女士出席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2,955,672 99.6048 874,464 0.3585 89,442 0.0367

2.0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2,944,915 99.6004 884,691 0.3626 89,972 0.0370

2.02、议案名称：《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2,918,375 99.5895 911,731 0.3737 89,472 0.0368

2.03、议案名称：《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2,917,775 99.5892 912,331 0.3740 89,472 0.0368

2.04、议案名称：《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2,915,875 99.5885 913,731 0.3746 89,972 0.0369

2.05、议案名称：《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2,942,715 99.5995 886,891 0.3635 89,972 0.0370

2.06、议案名称：《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红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2,926,318 99.5927 903,788 0.3705 89,472 0.0368

2.07、议案名称：《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2,917,675 99.5892 911,931 0.3738 89,972 0.0370

2.08、议案名称：《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2,735,375 99.5145 1,095,131 0.4489 89,072 0.0366

2.09、议案名称：《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2,735,275 99.5144 1,097,131 0.4497 87,172 0.0359

2.10、议案名称：《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2,919,875 99.5901 911,731 0.3737 87,972 0.0362

2.11、议案名称：《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三年（2024-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2,929,418 99.5940 903,788 0.3705 86,372 0.0355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2,921,175 99.5906 911,731 0.3737 86,672 0.035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6,605,106 86.8691 911,731 11.9909 86,672 1.14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议案为

普通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不存在股东回避表决的事项。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梁书仪、梁淑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0738� � � � � � � �证券简称：丽尚国潮 公告编号：2025-068

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拱墅区吉如路88号loft49创意产业园区2幢1单元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28,668,48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001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小波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会议，经董事长提议并经

董事会过半数董事同意，推举非独立董事吴林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长吴小波、独立董事蒋青云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调整董事会人数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3,409,858 61.4483 165,206,529 38.5394 52,100 0.0123

2.00《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制度及分红规划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2,982,258 61.3486 165,642,729 38.6412 43,500 0.0102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2,975,058 61.3469 165,642,729 38.6412 50,700 0.0119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2,996,158 61.3518 165,628,829 38.6379 43,500 0.0103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2,966,158 61.3448 165,627,429 38.6376 74,900 0.0176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2,914,858 61.3329 165,694,029 38.6531 59,600 0.0140

2.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2,966,158 61.3448 165,641,929 38.6410 60,400 0.0142

2.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2,923,758 61.3349 165,663,429 38.6460 81,300 0.0191

2.0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2,930,958 61.3366 165,693,229 38.6529 44,300 0.0105

2.0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修订稿）〉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3,402,058 61.4465 165,192,329 38.5361 74,100 0.0174

(二)涉及重大事项，中小投资者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09

《关于修订 〈未来三年

（2025-2027年） 股东分

红回报规划 （修订稿）〉

的议案》

8,638,897 13.8026 53,875,652 86.0789 74,100 0.118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涉及特别决议的议案为第1、2.01、2.02项议案，此3项议案未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有的表决权的2/3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2.03-2.09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的表决

权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2.09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4、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双豪、姚佳隆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召集人资格、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

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兰州丽尚国潮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002362� � � � � � � � � � � �证券简称：汉王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2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7日

3、会议地点：公司四楼会议室（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5号楼汉王大厦）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迎建先生。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股东人数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325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89,433,4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6.5849%。 其中：现场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7人，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79,760,037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32.627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18人，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9,673,436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3.9572%。 经统计，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股9,673,43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3.9572%。

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以外，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律师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逐项审议、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配套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80,380,362 89.8773 9,038,611 10.1065 14,500 0.0162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80,350,462 89.8438 9,065,211 10.1363 17,800 0.019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委派的唐丽子律师和朱泽鑫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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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5日(星期二)下午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8日(星期二)至11月24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本行投资者关系邮箱：601128@csrcbank.com进行提问。 本行将在2025年

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以下简称“业绩说明会” ）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本行已于2025年10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本行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本行计划于2025年11

月25日(星期二)下午15:00-16:00召开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 本行将针对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5日（星期二）下午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本行董事长薛文先生、副行长程鹏飞先生、董事会秘书唐志锋先生、独立董事周梅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11月25日（星期二）下午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本行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8日(星期二)至11月24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本行投资者关系邮箱：601128@csrcbank.com向本行提问，本行将在说明会上

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部门：本行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12-51601128

邮箱：601128@csrcbank.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603288� � � � � � � � � �证券简称：海天味业 公告编号：2025-053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A股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天味业” ）于2025年9月25日召开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A股员工持股计

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2025年A股员工持股计划。 具体内容见

公司于2025年9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现将2025年A股员工持 股计划实施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A股员工持股计划的股份来源为受让海天味业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回购的股票， 受让的股份

数为5,000,000股，由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36.87元/股的价格非交易过户至2025年A股员工持股计

划专用证券账户。

2025年11月1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公司股票已于2025年11月14日非交易过户至“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A股员工持股计划” 专用证券账户，过户价格为36.87元/股，过户股份数量为5,000,000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约0.085%。 2025年A股员工持股计划实际过户股份情况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方案不

存在差异。 根据《海天味业2025年A股员工持股计划》的要求，2025年A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24

个月，锁定期为12个月，自公司公告2025年A股员工持股计划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该持股计划名下

之日起计算，2025年A股员工持股计划所受让公司股票的锁定期为2025年11月18日至 2026年11月17

日。

公司将根据2025年A股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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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环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徐汇区虹漕路88号B栋11楼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0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6,008,69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6,008,69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9.725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9.725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元浩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君合律师事务

所上海分所李辰亮律师、钱弋浅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978,380 99.9158 8,654 0.0240 21,660 0.0602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2025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8,986,092 99.6637 8,654 0.0959 21,660 0.240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1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其中5%以下股东不包括5%以上股东的一致行动

人和持股5%以下的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李辰亮、钱弋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中

国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星环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